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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深圳至江门铁路东莞市“三电”及管线迁改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

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建设项目新建深圳至江门铁路已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人民政府以《关于新建深圳至

江门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铁发改函〔2020〕77 号）、《关于新建深圳至江门铁路初步设计的批复》

（铁建函 2022〔385〕号）批准建设，建设单位为广东深茂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国家、省及沿

线地市的政府投资及银行贷款，项目出资比例为项目资本金 50%，国内银行贷款 50%，资金已落实，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新建深圳至江门铁路东莞市“三电”及管线迁改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招

标人为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新建深圳至江门铁路（含先期开工段珠江口隧道）新建正线全长116.309km，其中桥梁69.295km，隧道

45.200km（含地下站长度），新建线路桥隧比例98.4%。全线共设西丽（不含）、深圳机场东、东莞滨海湾、

南沙、中山北、横栏、江门（含）共7座车站，其中西丽、深圳机场东为地下站，东莞滨海湾、南沙、中山

北、横栏为高架站，江门站为地面站，西丽站纳入西丽至光明城项目建设。另结合广珠城际中山站至深江铁

路深圳方向联络线引入，对既有中山站进行改扩建。本线在深圳枢纽西丽站与赣深客专贯通，在深圳机场东

站通过深圳北至深圳机场东联络线衔接厦深铁路、广深港客专，在中山站通过联络线沟通珠海至深圳方向

径路，在江门站与深茂铁路江门至茂名段正线贯通。 

其中，深江铁路东莞段全长13.591km（里程DK30+212至DK43+803），本次招标为 “三电”及管线迁改

工程（除应急工程外）。 

2.2 计划工期：迁改工作计划工期约 24 个月，计划开工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1 日，计划完工时间

为 2025 年 9 月 30 日。需同步配合土建施工单位的节点施工要求。招标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工期。 

2.3 招标范围： 

为满足新建深圳至江门铁路在东莞市辖区范围内的建设需要，永久红线用地范围内外涉及的“三电”、

油气、给排水管线迁改项目的工程实施及相关补偿费用包括不限于新建设施用地补偿、青苗补偿、施工便道

等（包括但不限于工程量清单）。 

工作内容为：影响新建深圳至江门铁路东莞市建设及运营要求的“三电”及管线迁改相关工作，包括：

勘察、工可（如需）、初步设计（如需）、深化设计（如需）、施工图设计；电力线路、通信（含部队军用通

信）、网络，有线电视、广播、通信基站、信号电缆、燃气（油）管道、给水管道、排水（污）管道、暖通

管道及相关设施的迁改及防护工程；以及上述迁改工程所引起的红线范围外的相关改造和房屋拆迁、征地、

借地、青苗赔偿等，为保证土建工期而发生的上述临时过渡迁改工程，及办理因“三电”及管线迁改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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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水保、规划、报批报建、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除应急工程外）。 

2.4 标段划分：本项目工程划分为1个标段。 

2.5 本项目投标最高限价： 52161.9249 万元。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 

3.2 投标人应具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3.3 投标人近五年（2018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应具有以下两项业绩： 

①投标人须有承担过或正在承担铁路工程“三电”及管线迁改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业绩（不含代建

项目）； 

②投标人须有独立承担过或正在承担国内铁路设计项目业绩。 

3.4投标人在近 3年（2020 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没有违约、违规、违法或重大工程质量问

题行为而引起的诉讼或者仲裁，不曾在任何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使合同被解除。 

3.5投标人及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拟委派的项目经理在 2020年 1月 1 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前不曾有人民

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认定的行贿或者其他犯罪记录。 

3.6项目经理应具有机电工程或通信与广电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具备高级工程师或以

上职称。 

3.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8其他要求： 

①投标人已按规定格式签字盖章《投标申请人声明》（格式见本招标公告附件一）作为投标人资格要求

之一，此《投标申请人声明》应同时作为投标函中资格审查资料的组成部分。 

②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意思表达清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投标人代表被授权有效。 

③在本公告发布时投标人未在以往工程中因不诚信行为或不充分履约行为被列入业主书面拒绝投标的

名单（在拒绝投标的期限内）。 

④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

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能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 

⑤投标人中标后，应当与建设单位、招标人签订三方合同（项目业主与招标人的职责划分以正式合同为

准），为履行合同向建设单位、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⑥投标人未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⑦投标人未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⑧投标人未被纳入按照《铁路工程建设失信行为认定记录公布管理办法》公布的失信行为“黑名单”。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至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北京时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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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交易平台（http//www.gzggzy.cn）

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按照交易平台关于全流程电子化项目的相关指南进行操作。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网站指引。 

4.2 本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 

4.3 招标失败的情况 

4.3.1 满足资格审查合格条件或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申请人不足 3 名时为招标失败。招标人分析招标失

败原因，修正招标方案，重新组织招标。 

4.3.2 招标人因两次或多次招标失败，需申请改变招标方式或不招标的，应按《东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

标管理办法》（东府【2022】28 号）相关规定执行。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3 年 月  日  时  0 分，投标人应在截止

时间前登录 http//www.gzggzy.cn（网址）通过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交易平台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备用光盘递交时间：2023 年 月 日   时  分至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备注：填写时间为

投标截止前 15 分钟开始递交至投标截止时间止），投标文件备用光盘递交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

标室。 

投标人完成电子投标上传后，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即时向投标人发出递交回执通知。递交时间以递

交回执通知载明的传输时间为准。 

5.2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采取电子投标时，逾期未上传成功的电

子投标文件，招标人拒绝接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体及其他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gzggzy.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网址：http://www.cebpubservice.com/）、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网址：http://zbtb.gd.gov.cn)、东莞市公共资

源交易网 （网址：https://ygp.gdzwfw.gov.cn/#/441900/index）、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官网（网址：

http://www.dgjtjt.com.cn/）和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官网（网址：www.dggdjt.com）上发布。本公告的修

改、补充，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 

发布招标公告开始日期（含本日）为：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发布招标公告截止日期（含本日）为： 

2023 年  月  日   时  分； 

注：发布招标公告的时间为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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